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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以及于2015年5月6日刊登了《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1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补充公

告》。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届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7日（星期日）至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

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7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8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109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2)审议《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4)审议《监事会关于公司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

(5)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8)审议《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审议《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山推楚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3)审议《关于聘任2015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4)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的议案》；

(15)审议《关于选举颜开荣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2、会议提案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5日和2015年5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三、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深圳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采用传真、信函方式登

记，出席现场会议时，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登记时间：2015年5月15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6:30。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袁 青 宋 政 刘秀明

联系电话：0537-2909532，2907336

传 真：0537-2340411

邮政编码：272073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 具体投票流程如下：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投票代码：360680

(2)投票简称：山推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5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山推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②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

依此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8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8.00元代表对议案8下全部子议案进行

表决，8.01元代表议案8中子议案8.1，8.02元代表议案8中子议案8.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

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对下列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100.00

1 审议《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1.00

2 审议《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2.00

3 审议《公司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3.00

4 审议《监事会关于公司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4.00

5 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00

6 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00

7 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00

8 审议《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0

8.1 与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01

8.2 与山重建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02

8.3 与山东山推胜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03

8.4 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04

8.5 与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05

8.6 与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06

9 审议《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00

10 审议《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 10.00

11 审议《关于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11.00

12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山推楚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2.00

13 审议《关于聘任2015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3.00

14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4.00

15 审议《关于选举颜开荣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15.00

③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具体表决意见对应股数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④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

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⑤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7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

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股东出席会议期间，食宿、交通费自理。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召开的山推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

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2 审议《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4 审议《监事会关于公司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5 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8 审议《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1 与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2 与山重建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3 与山东山推胜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4 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5 与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8.6 与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9 审议《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山推楚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聘任2015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4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5 审议《关于选举颜开荣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注： 1、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栏内划“√” 。

2、对同一项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同一项议案

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以下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议案的投票表决。

3、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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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2015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

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2015年5月15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机制，并根据有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相关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

召开合法、合规。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13:00召开；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5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

2015年5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3）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5月15日9:30～11:30，和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8日（星期五），于

2015年5月8日（星期五）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的地点：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公司监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

4.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预算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聘请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9.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审议。

10.审议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5.审议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6.审议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7.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18.�审议关于制订《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议案。

19.审议关于制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议案。

20.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21.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22.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23.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的议案。

24.审议关于制订《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25.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6.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第3、10、26项议案于2015年4月22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于2015年4月2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详细情况见2015年4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15年5月14日9：00～11：00，和14：30～17：30。

3．登记地点：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证券部。

4．登记手续：

（1）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80；

2.投票简称：平能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平能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00� 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依次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100.00元

1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1.00元

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元

3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元

4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00元

5 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预算报告》的议案 5.00元

6 审议关于公司聘请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元

7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00元

8 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8.00元

9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审议 9.00元

10 审议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10.00元

11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11.00元

1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00元

13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00元

14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4.00元

15 审议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5.00元

16 审议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6.00元

17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17.00元

18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议案 18.00元

19 审议关于制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议案 19.00元

20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20.00元

21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21.00元

22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22.00元

23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的议案 23.00元

24 审议关于制订《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24.00元

25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5.00元

26 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6.00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

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

间为2015年5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

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建忠、尹晓东

电话：0476-3328279、3324281

传真：0476-3328220

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

邮编：024076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12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指示。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按自己意愿表决。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2014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预算报告》的议案

6 审议关于公司聘请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 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9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审议

10 审议关于监事报酬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 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5 审议关于制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6 审议关于制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7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18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议案

19 审议关于制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议案

20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21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22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23 审议关于制订《公司内部控制基本制度》的议案

24 审议关于制订《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25 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6 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注：1、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三项内任选一项，并在相应方框内打“√” ；

2、如出现两种以上选择或有涂改，为无效表决票；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需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95� � �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15-16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4月17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00,578,4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4.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12.78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3.49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

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2.13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71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2,200,578,448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300,867,672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股于2015年5月2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

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到实际转增股总数与本次转增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63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055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5月20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88,955,108 44.94% 494,477,554 1,483,432,662 44.94%

其他内资持股 959,248,098 43.59% 479,624,049 1,438,872,147 43.59%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958,881,638 43.57% 479,440,819 1,438,322,457 43.57%

境内自然人持股 366,460 0.01% 183,230 549,690 0.01%

外资持股 29,707,010 1.35% 14,853,505 44,560,515 1.35%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29,707,010 1.35% 14,853,505 44,560,515 1.3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1,623,340 55.06% 605,811,670 1,817,435,010 55.06%

人民币普通股 1,211,623,340 55.06% 605,811,670 1,817,435,010 55.06%

三、股份总数 2,200,578,448 100.00% 1,100,289,224 3,300,867,672 100.00%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3,300,867,672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2239元。

八、调整相关参数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限售股份禁售期届满后，转让股票价

格不低于30元/股（如公司发生分红、转增股本、配股等导致股票价格除权的事项，减持价格限制标准应做

相应调整。 ）

1、本公司2007年6月29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时，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股票价格除权事项，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30元/股调整为不低于25.42元/股；

2、2007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5.42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24.62元/股。

3、2008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4.62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24.02元/股。

4、2009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4.02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23.02元/股。

5、2010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3.02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22.52元/股。

6、2011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2.52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21.97元/股。

7、2012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21.97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10.31元/股。

8、2013年度分红派息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10.31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8.86元/股。

9、2014年度分红派息后，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低于8.86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4.96元/股。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梁永振

咨询电话： 0395-2676530� � � � � � � � � �传真电话： 0395-2693259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488� � �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15—032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15年5月7日召开的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4年末公司总股本203,393,3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2.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40,678,671.4元，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154,972,776.94元转入

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转增后，公司资本公积金由1,146,306,236.72元减

少为841,216,201.72元。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203,393,357股增加至508,483,392股。 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15年5月8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公司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3,393,3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

派1.8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先按每10股派1.9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03,393,35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508,483,392股。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0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5年5月2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2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84 孙金国

2 01*****722 孙锋峰

3 01*****486 孙利群

4 01*****115 孙曙虹

5 08*****775 浙江大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 01*****164 倪永华

7 01*****594 方淑萍

8 01*****573 倪楠

9 01*****605 孙明华

10 01*****592 孙兴源

11 01*****608 孙成国

12 01*****607 娄金祥

13 01*****595 孙彭富

14 01*****609 章剑飞

15 01*****606 孙金凤

16 01*****413 孙华群

17 01*****596 孙叶飞

18 00*****532 李富珍

19 01*****589 孙学富

20 01*****629 王冠

21 01*****555 陆本银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5月20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公积金

转增股本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72,779,564 35.78 109,169,346 181,948,910 35.78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23,393,357 11.50 35,090,036 58,483,393 11.50

高管锁定股 49,386,207 24.28 74,079,310 123,465,517 24.28

二、无限售流通股 130,613,793 64.22 195,920,689 326,534,482 64.22

三、股份总数 203,393,357 100.00 305,090,035 508,483,392 100.00

八、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508,483,392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12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公园西路1181号

咨询电话：0571—63133920

传真电话：0571—63102488

咨询联系人：倪永华

十、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A� � � �公告编号：2015-021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秦茶光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二直属管理局于2015年1� 月4日在其官网http://zse.szpl.gov.cn/和

《深圳商报》（A07）版发布的《关于南山区西丽街道深秦茶光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案）的公示》，本公司所

属南山区西丽街道深秦茶光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草案）已经过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业务会审议通过，并

对外公示。 上述事项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1月5日发布的《关于深秦茶光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号：2015-001）。

近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秦公司"）收到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南山区西丽街道深秦茶光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审批情况的复函》，深秦公司申报的《南

山区西丽街道深秦茶光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以下简称"《更新单元规划》"）已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建

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审批并获原则通过：

一、原则同意《更新单元规划》确定的功能定位及改造目标。

通过城市更新带动片区产业功能的提升与发展，打造集研发、商业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二、原则同意《更新单元规划》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拆除用地面积 13,000.9平方米，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9,997.5平方米。 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 59,980平方米，其中：产业研发用房41,390平方米（含创新型产业用房

2,070平方米），产业配套用房17,730平方米（全部为商业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860平方米。

该项目的具体更新改造方案尚需报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审批，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23� � � �证券简称：深天地A� � � �公告编号：2015-020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并于2014年12月15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公

司股票于同日开市起复牌。

一、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重组预案披露后，公司及相关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尽快再次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二、 特别提示

1、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

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2、 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之"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审批事项

及风险提示"中对有关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说明，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预案中相关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47� � �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2015－019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1日15:00-5月12日15:00；

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5月12日15:00。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地点：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西路方圆支承公司一楼报告厅。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钱森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2,675,42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3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0,027,7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3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总数为2,647,6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会议议程，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计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决议：

1、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5、表决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6、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7、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675,4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8、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565,2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0股；弃权11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

上述表决同意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徐国平当选为

公司监事，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一致。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

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上述议案均获得了通过。 根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办理修改章程的有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郝淑红、周逢满、茅仲文、洪荣晶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2014年度工作

的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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